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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堂課講到第 45 頁倒數第 2 行「以彼見似有自相故」。這裡有三個斷

諍論，首先是第一個斷諍論，所謂諍論，就是他宗提出的疑問，如文： 

若謂此是觀待分別意識破能所取，非以正理觀待堅固習氣所起無分別

識破能所取。云何便能悟入唯識？答云無過。謂所取青，是執外境分別依

處，由以正理破彼自相，便能成立見青是分別依處之取青識於境迷亂，以

彼見似有自相故。若彼已成則彼青色離似自識非有實物，亦得善成。 

其中「若謂此是觀待分別意識破能所取，非以正理觀待堅固習氣所起

無分別識破能所取。云何便能悟入唯識？」是他宗的諍論。「答云無過」開

始，是唯識自宗的回答。 

他宗諍論中所破的「能所取」，是指「能取有境在這裡」、「所取對境在

那裡」的執著心，這種執著心又可分兩種，一是觀待分別意識的執著心，

另一是觀待無分別心的執著心。上回宗大師依照《解深密經》解釋了唯識

的空性或圓成實性之後，又以無著的《攝大乘論》、《菩薩地》、《攝抉擇分》

中所講的法無我來說明唯識的圓成實性，這些完全是以「觀待分別意識」

來講法無我。由他宗的問題中：「若謂此是觀待分別意識破能所取，非以正

理觀待堅固習氣所起無分別識破能所取。云何便能悟入唯識？」可以看到

他宗認為這些經論都只是破除觀待分別意識的那種法我執而已，少了破除

觀待無分別識的那種法我執，所以還不夠完整，怎麼可以說是悟入唯識的

空正見呢？。 

回答時講「答云無過。謂所取青，是執外境分別依處，由以正理破彼

自相，便能成立見青是分別依處之取青識於境迷亂」，這是所立，指所要成

立的道理。理由是「以彼見似有自相故。」。這裡講「破彼自相」就是破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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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分別意識的執著心。 

這裡我們先要瞭解，觀待分別意識、觀待無分別心的這兩種執著心是

如何生起的。正如《中觀正見教授》中宗大師清楚講到，要認出我們的執

著心，便先要認清它是如何生起的。 

首先，當我們的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」面對「色、

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任一對境時，趨入的是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，

這樣的趨入境是對的、是存在。問題是當眼根識看見色法時，它趨入對境，

抓到「這個是白色」、「這個是黑色」等的同時，又有一個被動的顯現，如

「那個白色是由那邊成立的」、「它在那裡」、「它是施設義可以找得到」的

顯現，這是眼識自然從對境那邊產生實有或自性的顯現。這個是顯現境不

是趨入境，所以眼識並不會抓它，對眼識而言，「色法有自相」就是它的顯

現境，不是趨入境；「色法」才是它的趨入境。 

六識在對境的第二刹那，就會同時生起各式各樣的第六意識，而且不

是只有一個。比如眼根識在面對色法時，它有趨入境、有顯現境，在趨入

境之後會出現第六意識，顯現境之後也會出現第六意識。所以當顯現境顯

現了「色法有自相」，而跟隨出現的第六意識抓住那個「色法有自相」的顯

現時，此時即生起了執著心。這是中觀的說法，和唯識所說道理大同小異。 

但我們也要了解唯識宗的主張：眼根識有顯現「色法有自相」，可以說

錯亂識，但不可說是顛倒識。意即眼根識所看到的「這個是白色」，是對的，

不可以說不對，它的趨入境是對。但它還有一個顯現，即「這個白色的色

法與我們的有境是異的」，即能取心與所取境「白色」是異體的顯現，這個

部分是不合理的，它的顯現境是錯的。對唯識宗而言，能取心與所取境應

該是體性一，而非體性異。體性異是它的顯現境，但是不是它的趨入境？

不是。若是趨入境的話，則眼根識即成顛倒識，唯識宗認為眼根識是現量，

是根現量，所以趨入境是對，有問題的是它的顯現境。唯識宗也認同，當

有了所取「白色」與能取是體性異的顯現，跟隨出現的第六意識立即抓著

這個顯現境時，所謂的「觀待無分別識的能取所取二的執著心」就生起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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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能取所取二」的執著不只是觀待分別意識才有，觀待無分別意識時

也是有的。首要瞭解觀待無分別識眼根識之後所生起的執著心。以取青色

的眼根識為例，它的趨入境是青色，它的顯現境是青色與能取是體性異，

在這個顯現境之後會生起抓住它的第六意識。這就是所謂的執著心，能取

所取二的執著心，而且是觀待無分別識的能取所取二的執著心。 

同樣地，觀待分別意識的能取所取二的執著心如何生起？同樣以青色

做為對境。取青色的第六意識分別心是不是合理的？是。因為第六意識就

是一個分別心，當它說「這個是青色」並沒有不對，所以它的趨入境是合

理的；但它的顯現境就是這裡所謂的「自相有」，因為執青色的分別意識的

分別依處沒有自相，所以這個顯現境是有問題的。青色上的分別依處有「自

相有」的顯現，跟著這個顯現立刻生起的第六意識也抓住這個顯現，此時

「分別依處是自相有」的執著心就生起了。所謂執青色的「分別依處」，也

就是常用的詞「耽著基」。 

這裡可能會讓你們產生混亂吧，混亂在哪裡？以前面執青色的眼根識

來說，一個是根識，是無分別心，但之後升起的執著心是指第六意識，是

分別心，兩者完全不同，所以馬上能認得出來。 

但是，現在說執青色的分別心，則兩個都是第六意識，執青色的分別

心是第六意識，在它之後立刻生起的執著心也是第六意識，就容易產生混

亂。在第一個執青色的第六意識之後，會在生起好多個第六意識，去抓取

前面第六意識的趨入境、顯現境，而生起各種認知及執著心。在這種狀態

下，前面的執青色的分別心與後面的執著心是不一樣的。後面的「青色上

的分別依處是自相有」的執著心完全是顛倒識，但是前面的執青色的分別

心並不是顛倒識，我們說「這個是青色」，這樣的分別是合理的。 

 實際上，顯現「青色上的分別依處是有自相」的這一點，不但分別心

有這個顯現，在無分別心也有這個顯現；這一點先前沒講過，須特別解釋。

這裡的「執青色的無分別心—眼根識」，它的顯現有「青色及眼根識是體性

異」以及「青色上的分別依處是有自相」兩種。換言之，「執青色的無分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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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—眼根識」的顯現中，會有兩種「法我」或說「能取所取二」。為什麼？

因為眼根識被我們的執著心習氣所染著。不但第六意識會被執著心的習氣

所染著，無分別心的根識也會被執著心的習氣所染著。 

宗大師在《阿賴耶識根本頌》中講到阿賴耶識有兩種，一是第八識的

阿賴耶識，一是阿賴耶識上的習氣。又將阿賴耶識上的習氣做分類時有很

多種分法，其中主要分法是：名言習氣、等流習氣，以及我執習氣三種。

這三種習氣中，名言習氣指即指第六意識的習氣，無分別心上也會染到名

言習氣，如眼根識上所顯現的分別依處。  

懂了這個道理之後，再讀「由以正理破彼自相，便能成立見青是分別

依處之取青識於境迷亂，以彼見似有自相故」這一段，就容易一點。此處

講：若能破除觀待分別意識的能取所取二或法我的話，即可成立出可破除

觀待無分別識的法我，即成立「法無我」了。這就是宗大師回答及所要成

立的。換言之，若能「破彼自相」，即若能破除「觀待分別意識的法我」的

話，就能成立取青色的眼根識或無分別心是錯亂的。意即取青色的眼根識

於它的顯現境上有迷亂，「境迷亂」的「境」指顯現境。 

意即無分別心的顯現不只有觀待無分別識的法我，亦顯現了觀待分別

意識的法我。而若能破除觀待分別意識的法我，則無分別識顯現的法我也

就能破了，因為它所顯現的法我有兩種，因此說「由以正理破彼自相，便

能成立見青是分別依處之取青識於境迷亂」。剛才說名言習氣會影響眼根

識，就是這裡講的「見青是分別依處」，其中「見」指顯現，因此「見青是

分別依處」是指眼根識有顯現青色是分別依處，這個顯現同時也會顯現它

是有自相的，即這裡的「以彼見似有自相故」。其中的「似」指好像，藏文

是「若彼見定有見似有自相」，亦即一有分別依處的顯現時，肯定會顯現分

別依處自相有。這段的中文只有一個動詞，而藏文中有兩個動詞，即「若

有此分別依處顯現的話，定有分別依處自相有顯現」的意思。 

簡言之，若能破除觀待分別心的法我，肯定可成立無分別心是錯亂，

因為無分別心中有顯現分別依處，則定有顯現分別依處有自相。「謂所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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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，是執外境分別依處，由以正理破彼自相，便能成立見青是分別依處之

取青識於境迷亂」這是所立，就是眼根識所取的青色，是執青色為外境的

分別心所依處，所以若能以正理破除觀待分別心的法我，肯定可成立無分

別心是錯亂。而它的能立就是「以彼見似有自相故」，就是無分別心一顯現

分別依處時，肯定會顯現它有自相。 

下面又講「若彼已成，則彼青色離似自識非有實物，亦得善成。」所

謂「若彼已成」，即「成立見青是分別依處之取青識於境迷亂」，若這個成

立，則便能成立「彼青色離似自識非有實物」，即對境的青色與有境的心識

(自識)，兩者不會分開，沒有一個能離開有境自識，而實實在在存在於那一

邊的對境青色。這個道理也得以完整成立了。「亦得善成」的「亦」即指若

前面已成立了「取青色的眼根識是錯亂」的話，則能成立另一個「沒有一

個能離開自識，而存在的外境青色」的道理。所以，就斷除了他宗所講「觀

待無分別心的法無我並未成立」這樣的諍論。這是宗大師的答覆。到此是

第一個斷諍論。 

接下來是第二個斷諍論，內容較長，看文： 

若爾，正理破除內識分別依處是勝義有，則應成立似彼自證於境迷亂，

以彼見似有自相故。若此亦成，則於彼識自領納體應無自相。是則棄捨瑜

伽師宗。  

以上是他宗所提出的諍論。剛才是以青色為例，講在由青色上破除觀

待分別意識的法我，破此的同時也可破除能取所取二的法我。事實上，對

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六境而言，在有境六識上的兩種法我，都可

以以此類推而破除。即若由聲音上破除觀待分別識的法我的話，一樣地，

即能成立耳識是錯亂的；若由香上破除觀待分別識的法我的話，則可成立

鼻識是錯亂的；由味上破除觀待分別意識的法我的話，則能成立舌識是錯

亂的；由觸上破除觀待分別意識的法我的話，則能成立身識上是錯亂的。

一樣地，由意識法上破除觀待分別意識的法我的話，則能成立意識是錯亂
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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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「若爾，正理破除內識分別依處是勝義有，則應成立似彼自證於境迷

亂，以彼見似有自相故」。這裡「若爾」即他宗再將這個道理套在有境上，

提出諍論。以有境心識來說，因為心識本身的有境是自證識，套用上去即：

若以正理由心識上破除觀待分別意識的法我，則應能成立自證識於顯現境

是錯亂的，因為它會顯現為似有自相。他宗說：自證識有顯現，顯現內識

是分別依處，而這個分別依處會顯現似有自相，所以自證識是錯亂的。這

就是他宗的邏輯。 「若此亦成，則於彼識自領納體應無自相。是則棄捨瑜

伽師宗」。他宗同樣將這套理論用來與宗大師辯論，即如果成立「自證識於

顯現境是錯亂的」的話，因為唯識主張「心識在自證識的領納中是沒有自

相的」，如是則棄捨了唯識的主張。他宗提出「會棄捨了唯識主張」的諍論。 

「自證識即成錯亂，會顯現對境心識自相有」，這是唯識完全不能認同

的。唯識認為自證識是沒有錯亂的，因為自證識完全沒有顯現對境是由那

邊成立的。自證識是在對境的感受當中領納這個心，自證識的對境是心識，

且對境心識與自證識是一體，完全是自己知道自己，所以不可能像有個對

境的心識在那裡的這種感覺。 

「於彼識」指自證識的對境心識，「自領納體」指自證識。「則於彼識

自領納體應無自相」，即對境心識在自證識的領納中是沒有自相成立的。這

裡的「則」應該不要。瑜伽師宗對於自證識的認知或解釋是：自證識就是

心自己成立自己，不會有另外一個心，是心自己感受自己。自證識是有境、

心識是對境，但在這個心識領納的體性中並沒有「在那邊成立」的感覺，

所以是「無自相」。因為「無自相」的緣故，若你又成立出自證識是錯亂的，

就相當於你捨棄了唯識的主張。  

以唯識的主張而言，唯識的「唯」指唯有心存在，其他不存在，心的

存在是以自證識來成立的，或說心是自己成立的，對境是完全不存在的，

所以心自己成立。若是如此，則自證識一定是正確的，若說自證識有錯亂

是唯識所不可能承許的，所以自證識不可以有錯亂，若自證識有錯亂的話，

則唯識最主要的主張就會被拋棄。實際上「在對境色法等上分別依處破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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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相有，即知取色識等於境迷亂」的這個邏輯，不可以套用到「有境的心

識」上，因為二者不一樣。哪裡不一樣？ 

主要是：眼根識上有顯現青色上的分別依處，自證識上心識上的分別

依處沒有顯現，關鍵是分別依處有無顯現。他宗的邏輯是：如於青色上破

除分別依處是有自相的，則能成立眼根識上是錯亂。所以，若於執青色的

眼根識上破除分別依處的話，則能成立自證識有錯亂，都是用分別依處來

套用。但現在不一樣，因為眼根識有顯現分別依處，而自證識並沒有顯現

分別依處。正如前面說到宗大師所著《阿賴耶識根本頌》講的習氣，有分

名言習氣、同類習氣或說等流習氣，以及我執習氣。其中名言習氣無法染

著到自證識，若能染到自證識的話，則自證識肯定有錯亂，所以說名言習

氣染不到自證識，因為自證識是完全清淨的，它只是自己的感受這個部分，

只是領納的體性，因此肯定沒有分別，它只是純粹的領納，不可能有被名

言習氣染著的機會和空間。現在看宗大師的答覆，如文： 

答：無彼過。以自證分不見內識為分別所依，其取青識則見青色為執

外境所依處故。以分別依處，於離二取自證等前，不可顯現，於有二取執

青識前則可顯現，無相違故。現似分別依處，要有現似二取之理，謂以彼

總相，於分別現時，定須現為二取相故。識則不同，此於分別現總相時，

唯能現為領納相故。又不應說，於分別前定現二相，故是相等。以於分別

現有二相，與現彼境自有二相，義不同故。若不爾者，應許分別定不顯現

無二相事。然不應理，無二相事應非有故。 

「以自證分不見內識為分別所依」自證分沒有顯現內識上的分別依

處，或說執青色眼根識的自證識中，並沒有顯現眼根識上的分別依處。「其

取青識則見青色為執外境所依處故」，但執青色的眼根識是有顯現青色為外

境上面的分別依處；所以二者不一樣，自證識上沒有這個顯現，而取青色

的眼根識上有顯現。理由是「以分別依處，於離二取自證等前，不可顯現，

於有二取執青識前則可顯現，無相違故。」因為分別依處，在沒有二顯的

自證識上不會顯現，而在有二顯的執青色的眼根識則可以顯現，所以是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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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相違的。 

「離二取自證等」，因為自證識是沒有二相顯現，「離二取」就是沒有

二相顯現。「等」字則謂包括現證空性的根本定等，亦沒有二顯。以無二顯

的那種心來說是不可能有顯現分別依處的，所以說「不可顯現」不可顯現

分別依處。那麼為何執青色的眼根識可以顯現分別依處，因為它是有二相

顯現的緣故，所以你這樣將邏輯套用過來，而說有矛盾、相違是有問題的。

因為其實是沒有這種矛盾，因此說「無相違故」。 

「現似分別依處，要有現似二取之理，謂以彼總相，於分別現時，定

須現為二取相故」，現在講為何執青的眼根識顯現分別依處須要二相顯現？

因為分別心耽著境的義共相在分別心顯現時，一定須要顯現能所二相故。

執青的眼識的青色分別依處，感覺完全就是一個對境在那裡，因此必須要

有二取顯現，若沒有這種二取的顯現就沒辦法顯現分別依處。 

「識則不同，此於分別現總相時，唯能現為領納相故」，這是講為何內

識自證分顯現分別依處不會有二相顯現？內識自證分則不同，它顯現分別

心耽著境的義共相時，只會顯現為內識自己的一分故。自證識就是根本沒

有二相顯現的，「領納相」即指沒有距離，它自己感受領納自己。比如眼根

識如何抓住自證識？即眼根識完全是在自己感受當中，沒有距離感，僅僅

了知自識而已，所以是「唯領納相」，它完全沒有分別依處的顯現。這裡宗

大師說你們自己想一想就會感覺出來，執青的眼根識顯現青色分別依處是

什麼樣子？自證識證知自內識是什麼樣子？假設自證識它顯現分別依處的

話，會不會需要二相顯現，這樣想就會知道。 

「又不應說，於分別前定現二相，故是相等。以於分別現有二相，與現彼

境自有二相，義不同故。」這裡「於分別前定現二相，故是相等」是他宗

的想法，他宗可能又問宗大師說：你回答說「執青的眼根識顯現分別依處

須要二相顯現，內識自證分顯現分別依處不會有二相顯現，眼根識與眼根

識的自證識中間沒有距離，完全唯是領納相」，要我們的分別觀察或分辨它

的感受是什麼？但因為想的心一樣是分別心，而分別心顯現肯定百分之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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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二相，所以二者應該是相同會有二相顯現的。他宗認為分別心顯現一定

有二相，所以宗大師的回答是錯誤的。宗大師認為他宗的這個論述不對，

不應該這麼說，即「不應說」。 

為什麼他宗的論述不對呢？理由是「以於分別現有二相，與現彼境自

有二相，義不同故」，即在分別心顯現有二相，跟顯現對境本身有二相，是

完全不同的東西。簡單舉例來說，分別心中有「瓶子與瓶子是一」、或「瓶

子與柱子是二」的顯現，與分別心中「有境」、「對境」是二的顯現，是不

同的東西。 

分別心中有「有境與對境是二」就是有執著、有實有的顯現，這是執

青的眼識的顯現。而分別心中顯現的對境是一或異，則與執著心無關，這

是自證分的顯現。所以宗大師說：要我們感受當自證識對上眼根識的時候

是什麼樣子，然後我們就可以感覺、分辨出「唯領納性」。我們的分別心可

以觀察出瓶子與瓶子是一或異，這是一相也好、二相也好，與分別心所顯

現有二相是兩碼事，這者是不同的。所以他宗說「於分別前定現二相，故

是相等」，完全不對。二者相差太遠，是完全不同的，不可以這樣亂辯論。 

「若不爾者，應許分別定不顯現無二相事。然不應理，無二相事應非

有故。」假設不是這樣，那麼你就應該承許分別心一定不會顯現無二相事。

然而這是不合理的，因為無二相顯現的對境就完全不存在了。即不可以說

分別心都有二相，因為分別心的對境有一相、或有二相，這都是分別心它

自己將對境那邊看為是一或二，與分別心有沒有能取所取二顯是不一樣

的，所以宗大師說這兩者是「義不同故」。因此，若硬要將這兩者放在一起

的話，就應該承許「分別心定不顯現無二相事」，-分別心無法瞭解沒有二相

顯現的東西、或離二相顯現這個東西。這樣就太奇怪了。 

我們平常說：凡是存在都是分別心可以瞭解的。所以「無二相事」或

「離二顯」也是存在，是分別心能瞭解的，可以說分別心一定有顯現。按

照你所說，則分別心是沒有辦法顯現離二相或無二相事，但若是如此，則

不應理。為何？因為無二相事變成沒有了，事實上無二相事應該是存在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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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此該算是講完了，剛才有師兄問了問題，相信大家的問題都是一樣

的。例如剛才講在青色上破除了觀待分別識的法我時，能瞭解眼根識上有

兩種法我的顯現，肯定可以瞭解觀待分別識的法我顯現是不合理。實際上，

在那當下分別識的法我與無分別心的法我的顯現是並在一起的。在青色上

它與眼根識體性異的法我、及在青色上它的分別依處是有自相的那種法

我，事實上是並在一起的，因此只要破除一個，另外一個也會受到影響。

因為在對境那邊青色(色法本身)與青色上的分別依處是並在一起的，對於名

言習氣所染著的分別依處它沒有自相有了瞭解後，就能破除「青色本身除

了能取眼根識之外，還有另外一個體性」。這兩者是並在一起的，若我們更

細一點去感受中是可以理解的。 

又例如在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」中顯現對境「色、聲、

香、味、觸、法」時，主要的顯現肯定是因過去第六意識的執著心習氣所

影響的。而最主要的就是分別依處的那種對境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「有自

相」的顯現，這樣的顯現一旦被破除時，即等於「色法能離開能取的眼根

識自己在那一邊」也就無法成立了。這樣的道理主要是以自己的感受來解

釋。 

今天講到這裡。# 


